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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沪 03 破 1121 号

申请人：戴世立，男，汉族，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青林湾

西区 92-802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马珂，上海合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上海胜者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嘉

定区众仁路 399 号 1 幢 2 层 J1817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葛伟。

申请人戴世立以被申请人上海胜者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胜者源公司）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

向本院申请对胜者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胜者源

公司，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案外人上海四圆装饰工

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四圆公司）对申请人的申请提出异议，认

为对被申请人的债权可通过追加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方式获

得清偿，不存在“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的情况，申请人亦不具备

相应主体资格，其债权真实性存疑，为证明其主张，该案外人提

交了其与胜者源公司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判决

书、执行裁定书、执行查封、冻结财产告知清单、执行和解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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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其与案外人张宝（胜者源公司股东）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

利益纠纷案件判决书等材料为证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胜者源公司经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嘉定分局核准登记，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成立。住所地位于上海

市嘉定区众仁路 399 号 1 幢 2 层 J1817 室，法定代表人为葛伟，

注册资本人民币（以下币种均同）1000 万元。经营范围为网络技

术、物联网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服务等。

被申请人胜者源公司与案外人李丰慧等合同纠纷一案，经浙

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永康法院）审理并主持调解，于

2020 年 11 月 20 日达成调解协议，胜者源公司归还李丰慧借款 66

万元，若未按期足额履行支付义务，则需另支付相应利息，同日

永康法院出具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5000 号民事调解书，对上述

调解协议予以确认。调解书生效后，因被申请人未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李丰慧向永康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未执行到任

何财产，该院遂以被申请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、不具有继续执行

的条件为由，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作出（2021）浙 0784 执 3670

号执行裁定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2023 年 10 月 23 日，李丰慧与申请人戴世立签订债权转让协

议，将（2021）浙 0784 执 3670 号案件的债权转让至申请人，并

向各被执行人通知了债权转让事宜，后戴世立向永康法院申请裁

定变更执行申请人，2025 年 3 月 12 日，永康法院作出（20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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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0784 执异 39 号，裁定变更戴世立为（2021）浙 0784 执 3670

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。

本院认为：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〈上海市高级人民

法院关于完善上海法院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请示〉的

批复》[（2021）最高法民他 366 号]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《关

于调整上海法院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通知》（沪高法

〔2021〕753 号）第一条的规定，本院管辖除上海金融法院、上

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企业住所地位于上海市的

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。胜者源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嘉定区，本

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的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破产清算的申请。胜者

源公司作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，未能予以清偿，申请人

戴世立已具备申请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。被申请人胜者源公司经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仍无法清偿全部债务，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。案外人四圆公司提出异议，认为申请人对胜者源公司

的债权不真实，不具备申请破产的主体资格，被申请人胜者源公

司的股东在另案中被判决就胜者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

任，不具备破产原因。鉴于申请人对胜者源公司的债权已由生效

法律文书确认，四圆公司对申请人主体资格的异议缺乏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本院不予采信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三项之

规定，债务人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，应认

定为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本案中胜者源公司已具备前述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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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圆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，本院亦不予采信。据此，申请人戴世

立的申请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戴世立对被申请人上海胜者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刘 琳

审 判 员 罗 懿

审 判 员 钱 燕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

法 官 助 理
陈 立

书 记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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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的法律条文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……

第三条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

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……

二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四条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……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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